
 1 

西南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版） 

 

为规范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保证学术委员会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根

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和《西南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版）》

有关条款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议事范围 

（一）评议学科发展规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二）评议科学研究重大政策与措施； 

（三）评议学术机构设置方案； 

（四）评定人才引进、职务评聘考核及学位授予等学术事务涉及的重要学术

标准； 

（五）评定重要学术成果的形式、等级及运用； 

（六）评定对外推荐优秀学术人才的学术水平； 

（七）指导和推进重大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  

（八）指导学术道德建设活动，按照有关规定及学校委托，受理审查学术不

端行为； 

（九）其他需由学术委员会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的学术事项。 

二、议事决策程序 

（一）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全体会议。 

（二）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其委托的副主任委员召

集并主持。对于不需要学术委员会做出决定的审议和咨询类事项，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征求委员意见。 

（三）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必须有 2/3 以上委员到会方能举行。委员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须在会前向召集人请假，其意见可用书面形式表达。 

（四）学术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重大事项应当经与会

委员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未到会委员不能委托其他委员代为表决。 

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本人及其配偶或直系亲属有关，或者

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应当回避。 

（五）学术委员会会议的议题事前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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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凡需提交会议讨论的事项，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学院（中心）于会前七

日提交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汇总，然后报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审定。

议题经审定后，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于会前五日通知各位委员。 

（六）学术委员会会议可以根据议题，设立旁听席，允许学校有关职能部门、

教师及学生代表列席旁听。列席会议人员由召集人确定。 

（七）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并设置异议期。在异议期内如

有异议，经 1/3 以上委员同意，可召开全体会议复议。经复议的决定为终局结论。 

（八）对于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事项，各委员均应保守秘密，不得对

外泄露讨论的具体内容。 

三、附则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